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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教体发〔2020〕116号           签发人：冯金祥

对政协迪庆州第十二届五次会议

第125035号的答复

吾堆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将适龄僧侣集中至云南省藏语系佛学院就读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十分感谢您对我州教育工作的关怀，您在提案中说明：“为便于集中管理，按照‘控制增量、消耗存量’的宗教整治和依法治教方略，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不断巩固入寺适龄人口返校复学工作成效，建议在保留原有学籍的前提下，将所有未满18周岁僧人集中至云南省藏语系佛学院就读，课程设置参照正规教育机构进行统筹安排（玉竹顶小活佛继续按照原有培养计划采取送学入寺的方式由寺院及所在地教育部门共同督促完成义务教育）”。经我局充分调研、论证，局务会认真研判后现答复如下：

2018年德钦县辍学失学的适龄少年儿童集中为出家入寺适龄少年儿童。出家入寺适龄少年儿童辍学失学27名，其中小学阶段11名，初中阶段16名。2018年6月，除1名活佛。德钦县教育局、香格里拉市教育局于2019年6月同时提交了关于协调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已入寺适龄儿童少年安置到云南省藏语系佛学院的请示。我局非常重视此项工作，及时向迪庆州委统战部请示，安置入寺适龄儿童少年僧侣于云南省佛学院藏语系佛学院的相关工作。也向云南省藏区委员会、云南省教育厅做了积极协调反映，但因以下几方面原因不适安置适龄僧人至云南省藏语系佛学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一章总则：第四条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第二章学生：第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和督促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帮助解决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困难，采取措施防止适龄儿童、少年辍学。

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本内容规定，宗教必须在宪法、法律和政策范围内活动。公民在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损害宗教界的合法权益，不得干预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也不能利用宗教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更不允许利用宗教进行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三条 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未成年人享有受教育权，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尊重和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第十三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

佛教也不排斥授受相关的知识与文化，如果出家人只读经书，不能把佛法同生活相结合，那就没办法深入浅出地理解讲解佛法，更无法帮助众生遣除烦恼，21世纪的僧人应该有这个胸襟和信心，学习科学知识越多越好，因为科学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更可以促进佛法的弘扬。因此，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是对其教育平等权的维护。

云南佛学院迪庆州藏传佛教学院，不属于国民教育系列，无承担义务教育的权利与义务。为保障落实适龄儿童少年享受义务教育相关政策，兼顾教育公平，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应接受义务教育。

综述以上政策法规，佛学院机构性质，适龄儿童少年僧侣安置于佛学院无相关依据。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迪庆州教育体育局

202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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